购买2024-2025年龙华文体中心保险项目的需求书
项目目标
龙华文体中心作为龙华区规模最大的体育场馆，拥有丰富的设施和资源，为保障市民运动健身安全和场馆资产安全，结合同类文体场馆保险需求，现申请购买龙华文体中心财产一切险、公众责任险，满足龙华文体中心安全主体责任的运营管理需求。

本次服务对象为深圳市龙华区文体中心，建筑面积：11.41万平方米，其中包含体育馆、体育场、游泳馆、屋顶公园、格栅廊道、体育设施等。
二、项目内容

项目清单：

	险  种:
	财产一切险、公众责任险

	被保险人：
	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被保险人地址：
	深圳龙华龙华大道与清泉路交汇处-龙华文体中心

	保险责任：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地点范围内，合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期限：
	一年

	赔偿限额：
	财产一切险:保险金额64,149.82万元。
公众责任险：
1.主险：累计赔偿限额5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500万元；

2.附加险：停车场责任险（730个车位）：每个车位限额30万元；
b.游泳池责任险（泳池3个）：累计赔偿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0万元，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0万元；
c.电梯责任险（电梯12部）：累计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


（二）项目要求：

1.服务机构须具有工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是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2.服务机构须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经营公众责任险业务资格的中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合法主体的总公司或分公司。

3.信誉良好，近三年没有违约行为或不良记录，该报价作为一经确定中标即为合同采购价。项目需求方按照财政集中支付程序办理费用支付的手续。

4. 服务机构最低偿付能力指标应符合保监会的监管要求，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响应，不允许分包。

三、报价限额：30万元
四、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1）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扫描件）；
（2）参与本项目投标近三年内（供应商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五、选定供应商方法

最低价法

六、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最低价法，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出现相同价格的，则应由采购监督小组告知相应供应商，让其再次报价，直至选出最低价供应商。
       （二）供应商提供资料清单
1.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项目报价清单（加盖公章）

4.评分规则所需资料（同类业绩证明、方案等）
注：投标单位需邮寄7份密封纸质版投标文件至本单位。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维雅德大厦富康行政办公区

电话：0755-23338140
　收件人：吴先生


